
申請科技部補助專題計畫國外出差旅費核銷注意事項 

 

一、依「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」，因執行研究計畫需要赴國  外或大

陸地區之差旅費用，出國種類限下列二項：   

1.執行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：  定義：計畫主持人及參與研究計畫之相關人員因

計畫需要必須與國外合作研究、  從事實驗、田野調查、採集樣本或使用國外研

究設施等移地研究者。   

 

2.出席國際學術會議：  定義：計畫主持人及參與研究計畫之相關人員參加國際

學術會議並發表研究成果  論文、專題演講或擔任會議主持人者。但如為該領域

之  重要國際學術會議，敘明理由報經本部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 

 

二、2.因執行本部補助之規劃推動案，計畫主持人及相關人員需要出國參  訪及

考察之差旅費用。 

 

二、出國「執行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」與「出席國際會議」核銷注意事項：   

1.  科技部核定清單國外差旅費核定項目為「出席國際會議」或「執行國際合作  與

移地研究」，則出國事由應符合「出席國際會議」或「執行國際合作與移地  研究」

定義。   

2.  依科技部規定「參訪行程」非屬「移地研究與國際合作」項目，如確實  有參

訪需求，得專函向科技部申請個案審認。   

3.  如科技部核定清單核定項目為「執行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」，但實際出國行程 

為「出席國際會議」，或新增「出席國際會議」，請於事前填寫「經費流用申  請

表」(行政 E 化系統‐研究計畫變更類)申請變更或新增。(事後無法變更)   

4.  請檢視科技部計畫申請書之「出席國際會議」或「執行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」 

所列預定行程，是否和實際行程會議「人、時、地」一致；如不一致，請事  前

填寫「經費流用申請表」申請變更。 

5.  如確實參與科技部計畫研究但為不支薪之人員，欲於專題計畫核銷「出席國 

際會議」或「執行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」經費，請於事前填寫「經費流用申請表」

申請變更。 

6.  如科技部核定清單核定「出席國際會議」或「執行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」經  費

不足以支應出國費用，請於事前填寫「經費流用申請表」申請流用。(事後  無法

流用)   

7. 「出席國際會議」如須核銷註冊費，請於出國申請書出國費用欄位勾選「其  他」；

事前無勾選，事後請補上「出國旅費報支行政費簽辦表」(主計室常用  表單下載)。 

8. 「出席國際會議」核銷時請檢附「議程表」及「邀請函或論文被接受函」等；

「執行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」則請檢附「每日行程表或邀請函」等。   

9.  機票費補助為台灣至會議地點或研究地點最直接航程經濟艙票價；簡任第  12 



職等以上且領有全額主管加給者，可補助商務艙票價。核銷時請先行送「國  外

出差旅費報告表」至人事室審核其職等及主管加給是否均符合，經人事室  確認

無誤後，始可核銷商務艙票價。   

10.請依舉辦會議地點或研究地點所列每日生活費數額核銷日支生活費。舉辦國 

際會議單位或研究單位有提供膳宿或現金津貼者，請於日支生活費扣除。  (早、

中、晚餐膳食費分別以生活費日支數額  4%、8%、8%計算，住宿費則為  70%)   

11.依「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理原則｣九、……略以，出國種類未依規定

辦理流用及變更，且未動支者，應將款項繳回本部。如為多年期計畫分年核  定

國外差旅費則應為分年辦理，意即其中一年未辦理流用及變更且未動支，  該年

度國外差旅費應全數繳回科技部。   

12.多年期計畫分年核定國外差旅費，其中一年因故無法出國，可事先辦理流用 

及變更，將核定各年度國外差旅費合併使用，但應分別繳交出國心得報告。 


